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
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口試審核委員推薦表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本人指導之學生：            
依博士班修讀要點，本人負責成立論文計劃審核委員會。論文計劃審核委員及口試時間如下：

論文計劃審核委員會口試委員
	指導教授：
	
	單位職稱：
	
	電話：
	

	姓     名：

(指導教授推薦)
	
	單位職稱：
	
	電話：
	

	姓     名：

(系主任推薦)
	
	單位職稱：
	
	電話：
	

	姓     名：

(系主任推薦)
	
	單位職稱：
	
	電話：
	



口試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    )          時        分

口試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簽名：

系主任簽名：

1. 每位研究生在通過資格考試之後二年內，即由指導教授負責成立論文計劃審核委員會，此委員會之成員，除指導教授之外，包括指導教授邀請之相關學域助理教授(含)以上一人。系主任聘請之相關學域及非相關學域副教授以上各一人。
2. 研究生在指導教授同意下，向論文計劃審核委員會提出論文大綱。由委員會以口試方式，審核其論文計劃及相關之背景學識。若審核結果不能通過，必須三個月後才可再提出論文計劃審核之申請。審核委員會對於論文計劃有建議修改之權利，也可以要求學生加選課程以補必要之背景學識。審核結果必須全體委員同意才算通過。

3. 研究生通過論文計劃審核委員會之大綱審核口試之後，即開始研究及寫作論文，至少得六個月之後，才可以向系提出論文考試之申請。

4. 通過論文計劃審查之後，得檢具歷年成績單，論文計劃書，以及指導教授推薦函各一份，送請教務處核轉院長批准為博士學位侯選人。
